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半導體製程產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設置與修習要點 

經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分學程審查委員會第 5次書面審議通過 

經 111 年 6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本學分學程設置與修習要點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訂定之。 

二、開課相關系所 

化學系、物理系、數學系。 

三、設置宗旨 

為幫助台灣發展 5+2 產業中的電子產業，提升產業競爭力，培養本校學生除執教能力外，亦可於

智慧科技與電子產業界擔任重要研發人員，特開闢本學分學程，藉以擴展本校學生就業潛力與機

會。 

四、學程目標 

    輔導學生具備國內智慧科技與電子產業就業之基本知能。 

五、修讀資格及收費標準 

本校各系所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均得以申請修習本學程；大學部延畢生及研究生應按各學系（所）

或學院課程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六、限修人數 

依本校學生選課相關規定辦理。 

七、課程規劃 

本學程共計 18 學分，應修科目及學分表另訂之。 

八、申請及核可程序 

學生申請修讀學分學程採線上作業，於選課期間逕於選課系統「確認完成登記申請學分 

學程」，該生即通過修讀學分學程申請。 

九、審查小組 

本學程審查負責單位為化學系。 

十、實施程序 

本修習要點經本校專業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